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集采药品
“三进”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集采药品可及性，切实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2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21〕61号）及国家医疗保障局等有关要求，决定在我区开展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包括单体药店和连锁药店，下同）行动（以下简称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自愿参与、便民惠民、保障供应、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集采药品“三进”行动，以集采中选企业、零售药店、民营医疗机构、基层公立医疗机构为参与主体，开展集采药品“三进”行动，让集采改革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
2、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实施范围
（一）药品品种范围。我区正在执行且中选企业主动承诺保障供应的集采中选药品。
（二）医药机构范围。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等）均应按政策规定参加集采。引导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参加集采药品“三进”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确定采购主体。自治区医保局发布报量通知，提供集采平台账号，并做好政策解读和培训，包括报量和执行的政策要求、平台操作办法等。
1.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实现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由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负责集采药品的报量、采购、配送和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应配合上级医疗机构工作，确保集采药品的合理使用和规范管理。
2.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引导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积极参与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按照自愿原则，自主选择采购集采药品。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药品采购管理制度，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集采药品的采购、储存和销售。
3.定点零售药店：引导全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参与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经药店自愿申请，管理规范、信誉良好的药店优先纳入。申请参与药店须具备完善的药品管理，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集采药品的采购、储存和销售。
自愿申请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单位，应向各市、县（区）医保部门提交申请书（见附件1）和承诺书（见附件2），经市县（区）医保部门审核同意后，纳入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名单范围。市、县（区）医保部门通过官网等载体向社会主动公布参加“三进”单位名单。
[bookmark: OLE_LINK8]（二）确定药品目录。自治区医保部门按照中选企业自愿申报、主动承诺、保障供应和适宜在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单位配备销售的原则，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集采药品“三进”行动药品品种目录》（以下简称《“三进”药品目录》）。《“三进”药品目录》重点选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及代谢类、泌尿生殖、全身用抗感染类、皮肤病等常见病、慢性病为主的集采中选产品，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协议期满的中选企业可自愿选择继续供应；如不再供应，可向自治区医保局提出申请退出“三进”目录。自治区医保局适时对“三进”药品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三）选择药品品种。各市、县（区）医保部门组织辖区内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单位，在自觉遵循国家药物配备使用和医保药品目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从《“三进”药品目录》中自主遴选药品品种。鼓励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定点民营医疗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集采药品。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67][bookmark: OLE_LINK10]（四）统一建设标准。鼓励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单位以市县为单位尽量做到建设标准统一，即在参与经营单位显眼位置统一张贴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标识，提升社会辨识度；统一设置销售专柜（区），规范集采药品管理；统一采用双标签公示价格（包括药品集采中选价格和销售价格），确保价格信息公开透明；统一进行销售价格承诺，切实减轻群众购药负担。
[bookmark: OLE_LINK1]（五）规范采购流程。参加集采的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应根据临床需求就报量清单内的在用药品报量，如实填报上年度实际采购量和下年度需求量。各市县（区）医保局组织已报量的医药机构与中选企业签订采购合同，督促医药机构按时完成约定采购量并优先采购中选产品，中选企业应按合同保质保量按时供应。鼓励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民营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宁夏医药采购平台（宁夏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进行集采药品报量、采购及与中选企业、配送企业签订采购协议。
（六）加强配备使用。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单位，应加强集采药品的配备、使用和管理，满足患者购药需求。
四、配套措施
（一）强化供应保障。中选企业是集采药品供应的第一责任人，自主选择配送企业并加强对其管理，同时须按照采购协议要求，以中选价格及时足量保障供应，确保药品质量和供应稳定性。对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正常供应的，应提前向市县医保部门和医药机构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药品供应。对无正当理由不能保障稳定供应、超中选价格供应的，各市、县（区）医保部门要及时约谈中选企业，经市县医保部门约谈后拒不整改的，报经自治区医保局同意后可取消其集采药品“三进”供货资格，并将其相应药品品种调出《“三进”药品目录》，情节严重的按照集采工作相关规定给予处理。配送企业要按照配送协议，及时将集采药品配送至医药机构，不得因订单数量、地理位置等原因拒绝配送、拖延配送。
（二）加强价格管理。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中选企业应按照集采药品中选价格（包括税费、配送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及时足量供应中选药品。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落实药品“零差率”政策，按中选价销售中选药品。医保定点医药机构销售集采药品应执行我区或所在市医保定点服务协议要求，定点民营医疗机构销售集采药品价格不得高于中选价，鼓励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定点零售药店按不高于中选价销售集采药品；总体价格水平不高于我区定点药店量价比较指数的药店，也可适当加价，具体由各市结合医保基金等因素确定。因市场环境、生产效率、商业模式、竞争格局等变化而出现集采药品实际采购价格显著低于中选价格的，定点医药机构应及时向辖区内医保部门或自治区医保局报告。
（三）强化集采药品管理。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单位应严格遵守有关部门规定，供应的集采药品应符合相应贮存条件和质量管理要求，不得违规向集采药品供应企业收取上架费、返点、回扣等。集采药品须在进销存系统中做单独标记，严禁倒卖、串换、分销、跨区销售集采药品，严禁强行搭售或捆绑销售其他商品。严格落实药品追溯码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管理制度，对所有赋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确保集采药品来源明确、去向可查。
（四）加强执行情况监测监督。各市、县（区）医保部门要做好集采执行情况监测，引导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平价销售中选药品。医药机构采购中选药品进度明显滞后、未规范执行价格政策的，要采取约谈、通报等措施。对中选药品配备数量未达到条件或未规范执行价格政策的“集采便民药店”，经约谈整改不到位的摘除标识牌。各市医保部门按季度汇总辖区内医药机构“三进”执行情况，并于每季度第一个月上报上一季度集采药品“三进”执行情况。
（五）完善评价激励措施。各市、县（区）医保部门要建立健全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单位的激励机制，在医保定点、职工门诊统筹、门诊慢特病医保定点、“双通道”药品医保定点、减免质量保证金、医保信用评级、年度考核等管理中予以激励。
[bookmark: OLE_LINK212]五、实施步骤
[bookmark: OLE_LINK117]（一）制定实施方案（2025年11月）。自治区医保局统一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实施方案》。
（二）公布“三进”药品目录（2025年12月）。自治区医保部门动态公布《“三进”药品目录》。
[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215][bookmark: OLE_LINK216][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48]（三）启动实施（2026年2月）。各市县（区）医保部门按照“申报一批、成熟一批、运行一批”的原则，指导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单位按照统一建设标准完成基础改造，组织签订购销协议、协调药品供应保障等，向社会公布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参加单位名单。
[bookmark: OLE_LINK217][bookmark: OLE_LINK124][bookmark: OLE_LINK219][bookmark: OLE_LINK218][bookmark: OLE_LINK125]（四）总结优化提升（2026年12月）。各市医保部门于2026年12月底前将首次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执行情况报自治区医保局。自治区医保局适时组织全区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总结评估。
六、工作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30][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33][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32][bookmark: OLE_LINK143][bookmark: OLE_LINK128]（一）提高思想认识。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医疗保障服务水平、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切实举措，各级医保部门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实施，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工作举措、积极探索创新，确保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取得扎实成效。
（二）强化组织实施。各市、县（区）医保部门要把集采药品“三进”行动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统筹谋划和推进，积极做好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医保报销、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等政策衔接。加强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工作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三）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政策意义、工作进展和成效，提高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加强对医药机构和群众的政策解读和培训指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工作环境。制作宣传资料，开展政策宣传活动，提高群众对集采药品的     
知晓率和满意度。

附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申请表
      2.宁夏回族自治区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承诺书
3.集采药品“三进”相关数据统计表







[bookmark: _GoBack]

附件1
宁夏回族自治区集采药品
“三进”行动申请表
（样本）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机构医保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内容
	本单位自愿参加医保部门开展的集采药品“三进”行动，严格执行统一建设标准，承诺执行集采药品“三进”的销售价格政策。


法人代表签字：
（申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县（区）医保部门审核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市级医保部门审核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集采药品
“三进”行动承诺书

（样本）

             市县医疗保障局：
我单位自愿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集采药品“三进”行动，严格遵守各项制度规定，不断增强责任意识、质量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律意识，现承诺如下。
一、落实国家和我区药品集采相关政策，坚持群众利益至上原则，商业利益服从于公众利益，按统一建设标准，配备销售集采药品：
（一）统一张贴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标识，在醒目位置长期展示本单位配备的集采药品清单并动态更新，提升辨识度；
（二）统一设置集采药品专区（柜），规范集采药品管理；
（三）统一价格标识，采用双标签公示集采药品中选价格和销售价格，确保价格信息公开透明；
（四）统一销售价格承诺，集采药品售价不高于中选价格，严格落实药品价格政策。
二、所配备的集采药品种类达    种及以上，并随着国家、省级集采政策的推进逐步增加或调整。
三、集采药品销售专柜（区）设置在显著位置，并在单位门口向群众进行提示和引导。
四、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时，向医保部门提交申请书、承诺书，并按医保部门要求提供其他必要材料。
五、参加集采药品“三进”行动的时间不少于一年，并按医保部门要求报送相关药品计划采购量。自愿接受医保部门检查和考核，若出现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依规接受医保部门相关处置。
六、按报送的需求量完成采购，并承诺药品验收入库后次月底前结清货款。
七、加大对本单位工作人员集采政策解读和培训力度，确保工作人员熟悉药品集采政策，并向购药群众积极宣传集采政策。
八、保证集采药品销售专区（柜）仅配备中选厂家集采药品，杜绝用未中选厂家药品替代中选厂家集采药品。
此承诺书一式两份，医保部门和集采药品“三进”行动单位各执一份。
以上承诺坚决做到，如有违反，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理。


承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集采药品“三进”相关数据统计表
（样本）
	
	定点药店
	民营医疗机构
	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站
	汇总

	参加集采药品医药机构数量（新增）
	
	
	
	
	

	参加集采药品医药机构数量（累计）
	
	
	
	
	

	采购集采药品品种数量（新增）
	
	
	
	
	

	采购集采药品品种数量（累计）
	
	
	
	
	

	采购集采药品金额（新增）
	
	
	
	
	

	采购集采药品金额（累计）
	
	
	
	
	






